
张彦增 ：
本院受理原告潘文燕

诉被告张彦增、 河北肃安
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机动
车交通事故 责 任 纠 纷 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 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 (2014)赵民一
初字第 00253 号民事判决
书。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 如不
服本判决， 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 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石家庄筑业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 ：
本院受理原告邵玉琪

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 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(2014)
石高民一初字第 00418 号
民事判决书， 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判决书， 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人民法院

申请人石家庄市桥西
区福利彩印厂申请票据无
效一案 ， 本 院 受 理 后 于
2014 年 11 月 25 日发出公
告， 催促利害关系人于六
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。
公示催告期限届满后，无
人向本院提出申报。 本院
依法作出 (2014)石高民催
字 第 0000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 宣告中国农业银行石
家庄新区支行于 2014 年
10 月 23 日签发的票号为
1030005224185912、 出票人
为博深工具 股 份 有 限 公
司、 收款人为石家庄市桥
西区福利彩印厂、 票面金
额为 33000 元的银行承兑
汇票无效； 自判决公告之
日起， 申请人石家庄市桥
西区福利彩印厂有权向支
付人申请支付。 该判决为
终审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人民法院

张国芹 ：
本院受理上诉人董成

群与被上诉人陈文清、原
审被告张建龙及你 (原审
被告 )合伙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
开庭传票。 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
送达， 定于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(遇
节假日顺延 )在本院 801 审
判庭开庭审理， 逾期本院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
人民法院

河北国网江山电力设备有

限公司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靳 文

红、魏君儒、魏舒媛诉你公
司股东资格 确 认 纠 纷 一
案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。 自发出公
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
为送达， 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
的 15 日和 30 日内， 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的上
午 9 时 (遇法定节假日顺
延 ) 在本院少年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。 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窦衍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警号为 017157，特此声
明。

于 江 不 慎 将 警 号 丢
失 ，警号为 1306875，特此
声明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公安
局交通警察大队不慎将在
中国农业银行栾城支行开
设的账户名为栾城县公安
局交通警察大队， 账号为
50320001040001613 的开户
许 可 证 （ 核 准 号 为
j1210004713402）丢失，声明
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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